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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托班应当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开展服务活动，并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1.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关于印发托育机构消防安全指南（试行）的通知》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2.应当符合《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等要求。具备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及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幼儿园托班场所证明、幼儿园托班工作人员专业资格证明及健康合格证明、自我评价为“合格”的《幼儿园托班开展备案相关卫生评价情况说明》、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明等。
3.提供餐饮服务的，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以及相应食品安全标准。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